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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次政府提出家庭暴力條例(189)的修改建議，本會表示十分失望。因為

20 年都沒有修改，經過死了這麼多人，在社會壓力下才開始修改。這次的修改建

議根本搔不著癢處，令人覺得政府敷衍了事。此外，政府的修例考慮亦欠缺婦女

角度，只是以保護兒童為重點，仍是將被虐婦女當為一個普通的成年人看待，並

未有考慮她們的獨特需要，故此政府對修例的態度仍是以不變應萬變。  

本會認為政府要落實家庭暴力零容忍，不單要修改法例，此外更重要的是成立中

央機制、執行天水圍事件死因庭 12 項建議及本年 3 月 8 日立法會通過的 12 項建

議等，全方位支援，才能達至『家暴零容忍』。  

 

1 根據聯合國的介定，『性別觀點主流化』的定義是： 

『指將性別觀點融入法例、公共政策及措施內，使女性和男性所關注的事宜與組

驗，成為設計、實施、監察和評估法例、公共政策和措施的基金考慮因素。通過

這種顧及性別觀點的決策過程，性別觀點主流化能確保女性與男性可以公平獲得

及享有社會資源和機會，從而促進婦女發展，達至兩性平等。』 

 

 

2 制定家庭暴力條例及政策時，應引入性別觀點，如： 

2.1 視婦女為獨立個體，以她們的人身安全為首要考慮，切忌家庭化； 

2.2 考慮被虐婦女的特質：學習無助、傾向以家庭/子女利益為先、經濟壓力、

面對社會及家庭對離婚/單親的壓力、求助時情緒不穩及對社會資源不認

識等； 

2.3 正視性別不平等與家庭暴力的關係，包括夫婦間的相處及專業人士對性
別角色的理解； 

2.4 打破傳統私人與公共空間的分野，不要再讓家庭成為暴力的特區，當作
糾紛處理。 

 

 

3 家庭暴力條例應包括民事、刑事及政策 

灰色地帶  

《家庭暴力條例》屬民事法例，主要針對家庭暴力個案的民事部份，例如申請禁

制令，至於刑事部份則由普通刑事修例處理。政府雖然在文件中再次強調已有侵



害人身罪條例(212 條)，足以保護家庭暴力的受害人。不過，現行的刑事法例卻沒

有針對處理家庭暴力的部份，結果，家庭成為暴力的特區任由施虐者橫行。由於

現時的家庭暴力條例是民事條例，而引致警方執法上存有灰色地帶，往往有藉口

不主動採證及檢控，慣性將起訴的決定權交在受害人的手中。結果常因受害人的

情緒不穩及對法律程序的無知而阻礙檢控。  

 

刑事條例保障不足  

刑事法庭並沒有特定程序，對受害人提供適當的保護，以免他們日後再遭受施虐

者的傷害。嚴格來說，在香港家庭暴力並不屬刑事罪行，普羅大眾均抱著家庭暴

力是可以容許的傳統思想。故此，本會認為應重新編寫一套家庭暴力修例，當中

包括刑事、民事及政策的條例。  

 

修訂家庭暴力定義  

現行的《家庭暴力條例》並沒有給予「家庭暴力」一個明確的定義，只有在條例

中第三條「提及法庭發出強制令的權力」時，才有間接提及。另外，由於現行的

法例只蓋涵婚姻居所內的關係，因此只有已婚夫婦、異性的同居夫婦及其子女能

獲得保護。與其他國家相比，香港法例所保障的人士實在十分有限。  

 

因此，我們建議應就《家庭暴力條例》作出修訂，並為「家庭暴力」給予清晰定

義。我們認為「暴力」應包括：身體虐待、性暴力、精神虐待、疏忽、纏擾和令

兒童受到家庭暴力的風險。至於，「家庭」則應包現時或過去伴侶及擴大家庭成

員。  

 

此外，亦應加入強制輔導、纏擾法、禁制令的期限不應設上限及可由第三者申請(受

害人不應有年齡限制)。只有全面修訂，才能確立家庭暴力的嚴重性，令執法人員

按法律執行，不會像現時大多以家庭糾紛處理，這不單有助遏止家庭暴力發生，

亦預防它再循環出現。  

 

纏繞行為刑事化  

有關纏繞行為刑事化一事，政府一而再以研究為藉口拖延，但法律改革委員會在

多年前早已完成研究，並支持刑事化，立法會亦表示支持。故此，政府不應再以

此為藉口，反而應為落實執行制訂工作時間表。  

 

建議：  

1 重新編寫家庭暴力條例，應包括民事、刑事及政策 

2 成立中央機制 

3 執行天水圍事件死因庭 12 項建議 

4 執行本年 3 月 8 日立法會通過的 12 項建議 


